

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
1 1 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議程 
 

時    間：113 年 10 月 16日 (星期三) 中午 12 時 10分 

地    點：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(藝術館 310室) 

主 持 人：張院長欽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巧珮 

出席人員：當然委員—林主任玲慧、林主任展立、張主任金蘭(請假)、黃主任心蓉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戴主任雅茗、蘇所長瑞鏘 
      專任教師代表—施委員承毅、許委員允麗(請假)、許委員炳煌(請假)、游委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員章雄(請假)、廖委員卓成  
 
 議    程： 
      壹、主席致詞 
      貳、提案討論 

 
提案 1：台文所 115 學年度申請增系案。 
提案 2：文創系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國內校外專業實習 

       作業辦法」修訂案。 
提案 3：本院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鑑準則」修訂案。 

 
 
      參、臨時動議 
      肆、散會 



貳、提案討論 

 提案 1 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1 1 3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台文所新增大學部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本所預計於 115 學年度新增大學部，檢附增設及調整計畫書如附件 1 及 2。 
二、教育部支持本所臺語文學、本土語文發展，公文如附件 3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13 年 10 月 8 日本所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所務會議通過，會

議紀錄如附件 4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查通過後，送校發及校務會議審查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送校發及校務會議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台灣文化研究所 



 提案 2 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1 1 3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修訂「國內校外專業實習作業辦法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本次修正重點說明： 

(1)新增實習課程指導教授細項工作。 

(2)新增如本系學生遇有申訴情事，依申訴程序處理。 

二、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後草案及原條文如附件 5、6、7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13 年 6 月 11 日本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6 次系務會議通過，

會議紀錄如附件 8。 
 
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送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送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提案單位：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
  
  
  
  



提案 3 
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1 1 3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院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案由 本院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鑑準則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本校 113 年 6 月 4 日第 52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之本校「專任教師

評鑑辦法」進行修正，如附件 9。 

二、 檢附： 

(一) 「本院教師評鑑準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，如附件 10。 

(二) 「本院教師評鑑準則」修正後草案，如附件 11。 

(三) 「本院教師評鑑準則」原條文，如附件 12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後施行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。 

提案單位：人文藝術學院 

参、臨時動議 

肆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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